
 

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股东 

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股权信息披

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变更股东有关

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变更股东的有关情况 

1、股权转让方情况简介 

名称：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1号 

法定代表人：胡贺波 

营业执照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43156460N 登

记机关：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
经营范围：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、经营及管理；

投资策划咨询、财务顾问；酒店经营与管理（具体业务由分

支机构凭许可证书经营）、房屋出租。 

2、股权受让方情况介绍 

名称：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住所：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 3号财信大厦六楼 

法定代表人：唐政 

营业执照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6850413143 登



记机关：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

经营范围：在湖南省范围内，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性担保

机构的担保责任进行再担保和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；办理

贷款担保，票据承兑担保，贸易融资担保，项目融资担保，

信用证担保，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业务；诉讼

保全担保，投标担保、预付款担保、工程履约担保、尾付款

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，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、

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，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；政府委托资金

管理（按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

经营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3、转让的股份数量、股权比例 

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我司股份 88000

万股中的 11334 万股无偿转让给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

司。股权划转后，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将持有我司

股份 11334万股，占我司总股本的 4.93%。 

4、股东变更前后对照表 

表 1. 股权转让前的公司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1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880,000,000 38.26% 

2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,000,000 17.39% 

3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380,000,000 16.52% 

4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317,000,000 13.78% 

5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,000,000 4.35% 

6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00,000,000 4.35% 

7 湖南海方投资有限公司 68,000,000 2.96% 

8 湖南泽颐贸易有限公司 30,500,000 1.33% 



9 湖南汇鸿经贸有限公司 10,000,000 0.43% 

10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9,500,000 0.41% 

11 湖南巴陵建设有限公司 5,000,000 0.22% 

合计 2,300,000,000 100% 

 

表 2. 股权转让后的公司股权结构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（股） 占总股本比例 

1 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766,660,000 33.33% 

2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00,000,000 17.39% 

3 上海潞安投资有限公司 380,000,000 16.52% 

4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317,000,000 13.78% 

5 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 113,340,000 4.93% 

6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,000,000 4.35% 

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100,000,000 4.35% 

8 湖南海方投资有限公司 68,000,000 2.96% 

9 湖南泽颐贸易有限公司 30,500,000 1.33% 

10 湖南汇鸿经贸有限公司 10,000,000 0.43% 

11 湖南柏加建筑园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9,500,000 0.41% 

12 湖南巴陵建设有限公司 5,000,000 0.22% 

合计 2,300,000,000 100% 

 

5、发生分立、合并等其他情形 

无 

二、资金来源的声明 

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承诺：我公司严格按照国

家法津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，投资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资金，源于合法的自有资金，并非使用任何形式的金融机

构贷款或其他融资渠道资金。 

三、关联关系声明及逐级披露 

1、关联关系声明 

湖南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公司声明：经认真对照《公司



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监管规则的有关规

定，我公司、我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、投资人之间不

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股权代持或其他安排。 

2、股权结构披露情况 

详见附表。 

四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待中国保监会批准后生效。我公司承诺：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

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

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发送邮件至

iad@circ.gov.cn。 

  



 

 


